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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

2015年课题申报原则 

 

一、“三重”原则 

按照“培育重大产品，满足重要需求，解决重点问题”的

原则组织。“重大产品”课题针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预期将在

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产品。“重要需求”课题

主要针对疾病防治工作的迫切需要，开展相关重要和急需药物

品种的研究。“重点问题”课题主要解决药物研发过程中的瓶颈

性、基础性和关键性技术问题。 

二、集成原则 

针对明确的研发目标，聚焦攻关重点，组织相关优势资源

有效集成，鼓励系统集成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。 

三、企业主体原则 

市场导向类的产品或技术创新项目突出企业主体，鼓励企

业提出研发需求，先行投入，联合高校与科研机构组织研发。

专项将采取立项“配套”或“后补助”的方式支持。 

四、利益机制原则 

联合申报单位应当签署经济或商业合同，以明确任务分工

和利益机制。企业牵头课题应当有明确的自筹经费投入，并将

一定比例的中央财政资金用于参研高校和科研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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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知识产权原则 

各联合申报单位应当对知识产权归属进行明确约定，明确

管理责任，避免出现侵犯或流失知识产权的情况。在保证国家

安全和合理权益的前提下，积极鼓励知识产权明晰、风险共担、

利益分享的国际合作研究。 

六、避免重复原则 

申报课题应当符合专项“十二五”计划内容范围，已获得

本专项、“973”、“863”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公益性行业科研

专项等科技计划支持的在研内容不予支持。 


